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盐边县医疗保障局等五部门

关于印发《盐边县低收入居民参加城乡居民

基本医疗保险资助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盐边医保〔2025〕6 号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，县级各部门，各企事业单位：

为推动低收入群体迈向共同富裕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

《盐边县低收入居民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资助办法

（试行）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盐边县医疗保障局 盐边县公安局

盐边县民政局 盐边县财政局

盐边县农业农村局

2025 年 9 月 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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盐边县低收入居民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

保险资助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条 为了积极探索医疗保障领域共同富裕经验，着

力减轻低收入居民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（简称：居民

医保）经济负担，持续提升参保扩面成效，筑牢因病致贫返

贫坚固防线，结合盐边县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低收入居民是指在我县办理户籍

登记，县农业农村局认定的防止返贫监测对象（脱贫不稳定

户、边缘易致贫户、突发严重困难户），以及县民政局认定

的困境儿童、城乡特困人员、城乡低保对象、最低生活保障

边缘户。

第三条 资助条件。由县财政局出资，对参加盐边县居

民医保的低收入居民按照人头实行个人缴费资助。与其他资

助参保政策有身份重叠时，按“就高不重复”原则执行。

第四条 资助标准。按照当年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标准，

对低收入居民享受医疗救助资助参保后剩余的应缴纳个人缴

费部分予以兜底资助。

第五条 实施程序。按照“先缴费后资助”的原则，符

合资助条件的低收入居民需在上一年度 12 月 31 日前按照次

年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标准完成次年参保缴费，经乡（镇）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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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和报县级主管部门审核后兑现资助。

第六条 资金安排。所需资金纳入县级财政预算。

第七条 兑现方式。由县医保局提出资金分配方案，经

县政府审批同意后，由县财政局将资助资金下达至各乡（镇）

财政所，各乡（镇）按照县医保局最终核定名单拨付至本人

社会保障卡，未办理社会保障卡的由受资助人出具书面的转

款委托后拨付至家庭成员社会保障卡。

第八条 责任分工。乡（镇）负责核实低收入居民身份

变动情况后将符合条件的人员名单分别报县民政局、县农业

农村局；县民政局、县农业农村局负责对各乡（镇）业务指

导，将乡（镇）报送符合资助条件的人员名单汇总至县医保

局；县医保局负责核实居民医保参保情况，提出资金分配方

案，向县财政局申请拨付；县公安局负责核查低收入居民户

籍情况；县财政局负责落实资助资金。

第九条 若本办法内容与上级最新文件存在冲突，按上

级最新文件执行。

第十条 本办法由县医保局负责解释。

第十一条 本办法从 2025 年 10 月 3 日起实施，有效期 2

年。

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

